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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3〕0176号 

 

关于对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

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中信重工，A股证

券代码：601608； 

梁  慧，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； 

苏  伟，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 

 

经查明，2017 年 6 月 23日，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中信重工或公司）全资子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矿研院）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

（以下简称交行洛阳分行）、哈密亿乐节能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亿乐节能）签署《关于建立供应链金融网络业务合作协

议的从属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》）。《协议》约定，交行洛阳分

行为购买矿研院提供的成套机械设备服务项目且符合其贷款条件的

亿乐节能发放贷款，矿研院就该笔贷款承担回购责任。同日，交行

洛阳分行为亿乐节能提供贷款金额 8500万元，贷款期限为 2017年 6

月 23日至 2023年 6月 21日，贷款用途为购买成套设备。截至目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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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亿乐节能已经提前全额清偿前述贷款本金及利息，《协议》项

下的贷款业务已全部结清，矿研院无需承担《协议》项下的回购义

务。 

另经查明，2023 年 7 月 1 日公司披露的《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

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》显

示，2017 年《协议》签署时，公司就《协议》依据回购事项的性质

认定，并根据公司决策权限相关规定，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

总经理办公会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。同时，考虑到 2021年 1月 1日

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《关于适用

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新担保

司法解释》）对担保做出了更明晰的界定和解释，前述回购安排从行

为结果上构成矿研院对外作出的偿债承诺和增信措施，基于审慎性

原则，公司将从严对前述回购安排参照担保进行性质认定及后续披

露。2023 年 7 月 4 日，公司方召开董事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补充审议

并披露。 

综上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承担回购责任，实质上构成对外作

出的偿债承诺和增信措施，但公司未能在《民法典》《新担保司法解

释》施行后及时对照法律法规，就上述事项履行对应审议程序，迟

至 2023年 7月 4日才召开董事会进行补充审议。公司上述行为违反

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

监管要求》第七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2 月

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6.1.10 条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（2021年 1月）》第

6.2.2 条等有关规定。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梁慧、苏伟作为公司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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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事项的具体负责责人，未及时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审议程序，

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其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、

第 4.4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

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矿研院未实际承担回购责任，该事项未导

致公司产生实际损失，可酌情予以考虑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2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。 

对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梁慧、苏伟予

以监管警示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你

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取有

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

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

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

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我部提交经全体董监高人员签

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 

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

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

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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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